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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空⽩背書？（⼀）──票據背書的功能與背書連續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3-06-09

案例

A簽發⼀張未記載禁⽌轉讓的記名匯票給B，B以空⽩背書的⽅式轉讓給C，若C想將這張票據轉讓給D，下
列幾種⽅式在法律上有什麼差別嗎？

1.  直接把匯票交給D。

2.  以空⽩背書轉讓給D。

3.  於B之空⽩背書內記載D為被背書⼈，C再以背書轉讓給D。

4.  於B之空⽩背書內記載⾃⼰為被背書⼈，再以背書轉讓給D [1 ]。

註腳

本⽂

我們在⽇常⽣活中常聽到的「背書」，通常是指擔保某⼈所說過的話、做過的事是真實的，但這並不是票據法
上背書真正的概念或意涵。本⽂先介紹背書的⽬的與功⽤，下⼀篇再說明背書被塗銷的影響。

⾸先提醒，這裡雖然以記名匯票舉例，但依票據法規定，本票與⽀票除了不能記載預備付款⼈以外，其他關於
「背書」的相關規定，都與匯票相同[1]。因此以下⽂中的介紹，也同樣適⽤於其他未記載禁⽌轉讓的本票與⽀
票。

⼀、什麼是背書？什麼是背書的連續？

票據法上的背書，是指在票據的背⾯或票據的黏單上簽名[2]，主要的功能在於「票據權利的轉讓」與「票據權
利的證明」。

⽽所謂背書的連續，是指在票據轉讓的過程中，「轉讓票據的背書⼈」與「受讓票據的被背書⼈」，在票據上

   本案例為2014年第⼀銀⾏員⼯招考試題。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80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1121


的簽章，外觀上依次前後相續銜接。

⼆、背書的⽬的與功⽤

（⼀）背書是為了票據權利的轉讓

依票據法的規定，票據權利的轉讓⼀定要透過背書的⽅式[3]，⽽背書的⽅式有2種，分述如下：

1. 記名背書

所謂記名背書，是指背書⼈在票據背⾯的被背書⼈欄位上，有清楚記載誰是被背書⼈[4]。例如前⾯案例事實
中，假設B在匯票背⾯的被背書⼈欄位上有清楚記載被背書⼈C的姓名，然後將匯票交付給C，這種背書的⽅式
就是記名背書。換⾔之，判斷是否為記名背書的關鍵，在於背書⼈到底有沒有在被背書⼈的欄位上清楚記載被
背書⼈的姓名。

2. 空⽩背書（無記名背書）

所謂空⽩背書（無記名背書），是指背書⼈於票據背⾯的被背書⼈欄位上，沒有記載被背書⼈的姓名，因為被
背書⼈的欄位上是空⽩的，因此稱為「空⽩背書[5]」。例如前⾯案例事實中，假設B只有在匯票背⾯的背書⼈
欄位簽上⾃⼰的姓名，但在被背書⼈欄位沒有記載被背書⼈是誰，就把匯票交付給C，這種背書的⽅式就是空
⽩背書。

（⼆）「背書的連續」是票據權利的證明

當⼀張票據上有許多的背書⼈與被背書⼈時，這個時候如果執票⼈想⾏使權利，就必須先證明他⾃⼰是票據上
最後⼀個合法的被背書⼈，因此「背書的連續」就是執票⼈可以合法⾏使票據權利的⼀種證明[6]，以下⼀樣分
別從記名背書與空⽩背書2種型態來探討：

1. 記名背書

我們稍微更動⼀下案例事實，假設A簽發⼀張記名匯票給B，B以記名背書的⽅式轉讓給C，C⼜以記名背書的
⽅式轉讓給D，這時候D就是票據的最後⼀個被背書⼈，也是票據的執票⼈。

由於B在被背書⼈的欄位上記載C，C就是B的被背書⼈；C⼜在下⼀個被背書⼈欄位上記載D，這時Ｃ就是背
書⼈的⾝分，⽽D就是C的被背書⼈，類似玩接⿓遊戲⼀樣，⼀個承接⼀個，環環相扣，這樣的背書型態就是
合法的連續背書，因此D可以合法的⾏使票據上的權利。

2. 空⽩背書（無記名背書）

如同案例事實，假設C以空⽩背書的⽅式將票據交付給D，⽽D⼜以記名背書的⽅式將票據轉讓給E（如圖



1）：

圖1 空⽩背書案例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製

這個時候E是票據的執票⼈，也是最後的被背書⼈，E如果想要⾏使票據的權利，就必須證明票據的背書是合
法連續的，但C是以空⽩背書的⽅式轉讓給D，所以票據上背書⼈C之後的被背書⼈欄位是空⽩的（沒有D的姓
名），此時票據是否連續的關鍵，便在於D的姓名是否記載於最後被背書⼈E的前⼀個背書⼈的欄位上。假設E
之前的背書⼈欄位也是空⽩的，那麼這張票據外觀上顯然就不連續，E就不是合法的執票⼈，無法⾏使票據的
權利。

⽽為什麼我們可以斷定D就是C的空⽩背書的被背書⼈呢？因為依票據法第37條第1項但書的規定，背書中有
空⽩背書時，下⼀個背書⼈視為前⾯空⽩背書的被背書⼈[7]。⽽D就是C的空⽩背書的「下⼀個背書⼈」，依
票據法視為C的空⽩背書的被背書⼈，因此這張票據的背書就是合法連續的，最後的執票⼈E可以⾏使票據的
權利。

3. ⼩結

假設⼀張票據上有背書不連續的情況發⽣，那麼背書間斷的執票⼈就不得主張票據權利。總之，不論是記名背
書或空⽩背書（無記名背書），要判斷背書是否連續，就必須觀察從「最初的票據受款⼈」⾄「最後的被背書
⼈」，彼此間在票據的外觀上是否為連續的狀態[8]。

四、案例分析

案例事實中 1. 與 2. 的情況都是空⽩背書（無記名背書），並不會造成背書的不連續。

⽽ 4. 的情況，C在B的空⽩背書內記載C⾃⼰為被背書⼈，再以記名背書的⽅式轉讓給D，等同將空⽩背書的



票據變更為記名背書，再以記名背書的⽅式轉讓給D，這當然是合法的連續背書[9]。

⾄於 3. 的情況，C在B的空⽩背書內記載D為被背書⼈，C再以背書轉讓給D，形式上就顯然不連續，因此D就
不是合法的票據執票⼈，不能主張票據上的權利。

註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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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票據法第31條第1項：「背書由背書⼈在匯票之背⾯或其黏單上為之。」[2]

   票據法第30條：「
I 匯票依背書及交付⽽轉讓。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。
II 記名匯票發票⼈有禁⽌轉讓之記載者，不得轉讓。
III 背書⼈於票上記載禁⽌轉讓者，仍得依背書⽽轉讓之。但禁⽌轉讓者，對於禁⽌後再由背書取得匯票
之⼈，不負責任。」

[3]

   票據法第31條第2項：「背書⼈記載被背書⼈，並簽名於匯票者，為記名背書。」[4]

   票據法第31條第3項：「背書⼈不記載被背書⼈，僅簽名於匯票者，為空⽩背書。」[5]

   票據法第37條第1項本⽂：「執票⼈應以背書之連續，證明其權利。」[6]

   票據法第37條第1項但書：「但背書中有空⽩背書時，其次之背書⼈，視為前空⽩背書之被背書⼈。」[7]

   最⾼法院74年台上字第810號⺠事判例：「⽀票執票⼈固應以背書之連續，證明其權利。惟基於票據之
流通性、無因性及交易之安全，背書是否連續，祇須依⽀票背⾯之記載，形式上得以判斷其連續即可。執
票⼈無須證明⽀票各背書實質上均屬有效。故縱背書中有無權代理⼈所為之背書，或背書有偽造之情形，
然於背書之連續並無影響。」

[8]

   票據法第33條：「匯票之最後背書為空⽩背書者，執票⼈得於該空⽩內，記載⾃⼰或他⼈為被背書⼈，
變更為記名背書，再為轉讓。」

[9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ParaDeatil.aspx?pcode=G0380028&bp=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12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14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52c74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810%252c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33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112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800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801


標籤
 票據，背書，記名背書，無記名背書，空⽩背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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